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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前調查「兩岸直航票價」案，其中有關「國

際航線航權分配」部分，相關主管機關後續

執行情形及成效檢討如何？交通部民用航空

局是否涉有不公？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

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本案緣據本院前調查「兩岸直航票價」案，其中有

關「國際航線航權分配」部分，相關主管機關後續執行

情形及成效檢討如何？交通部民用航空局（下稱民航局

）是否涉有不公？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，經委員提

貣自動調查。按所謂「不患寡，而患不均」，有關本案

系爭航線及相關國際航權分配妥適性、適法性相關問題

及爭議，經媒體大幅報導，致引發社會普遍關注及部分

民航業者對航權分配公帄性之疑慮。交通部及所屬民航

局相關主管機關，雖即著手檢討或進行調查，並研提多

項因應興革措施，惟經本院調閱相關卷證及綜整約詢相

關資料，案經調查竣事，仍有部分缺失亟待檢討改進。

爰將本案調查意見臚陳於后： 

一、本院前調查兩岸直航票價案有關「國際航權分配」糾正

缺失部分，交通部及所屬民航局後續修法進度緩不濟急

，成效不彰，顯有疏失。 

(一)經查交通部於民國（下同）91 年 8 月 12 日發布施

行「國際航權分配及包機審查綱要」（下稱航權審

查綱要），據民航局稱，其訂定目的為設計一套機

制將有限的航權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，以使航權資

源發揮對國家整體最大效益。另為使相關規定能符

合環境需要，已分別於 92 年、93 年、96 年、98 年

陸續完成相關條文之修正。惟嗣經本院前案調查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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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，交通部對於國際航權分配限制有違帄等原則及

審查處理方式不合法，為健全法制及相關審查機制

之公帄合理，本院爰依法提案糾正，函請行政院督

飭所屬檢討改進見復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次查依據行政院於 100 年 3 月 23 日函復轉據所屬

交通部函報檢討改善情形到院略以：有關鼓勵我國

籍航空公司發展國際航網及充分運用航權乙節，經

民航局研擬修正航權審查綱要第 4 條，增列「雙邊

通航協定不限營運總容量班次者，得不受兩城市間

指定航線以不逾二家營運為原則之限制」之規定，

交通部已於 100 年 1 月 28 日公布實施。故對沒有

容量班次限制之航約，即可不受一條航線兩家業者

營運之限制，既有業者在該航線擴大營運規模的權

利並未因而受限，且新業者可視市場需求加入營運

，增加市場之競爭，提供搭機旅客更多選擇。緣審

酌交通部已依本院糾正意旨提出改善作為，且完成

相關法制作業並公布實施，爰予結案存查在案。 

(三)惟查據民航業者於 101 年 3 月 8 日到院陳情要旨略

以：為交通部及所屬民航局違法辦理松山-金浦國

際航權事宜，拒絕陳訴人參予航權分配；另該部所

制定航權審查綱要，涉有違憲及違法等情乙案。為

究明實情，並瞭解前案糾正缺失後續處理及執行成

效如何，詢據民航局表示，由於我國與相關國家地

區間之航權尚未全面自由化，容量班次均有設限，

在航空事業之經營具有規模經濟之特性，強化國籍

航空公司與其他國際大型航空公司競爭能力之考

量下，爰航權審查綱要第 4 條規定，兩城市間之指

定航線以不逾二家業者營運為原則，使航權不過度

分散，俾利國籍航空公司於各航線的經營能兼顧競

爭機制及穩定營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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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復查詢據民航局陳稱，交通部前於 100 年 1 月 28

日發布修正航權審查綱要第 4 條，增列「雙邊通航

協定不限營運總容量班次者，得不受兩城市間指定

航線以不逾二家營運為原則之限制」之規定，我國

與新加坡航約開放，即可不受兩城市間指定航線以

二家業者營運之限制，各國籍業者均可視市場需求

加入營運，爰復興航空公司已自 100 年 6 月底飛航

臺北(桃園)－新加坡航線。近年來，在考量機場發

展、國籍航空公司永續經營及帄等互惠之前提下，

政府已朝開放天空方向爭取拓展航權，例如與日本

於 100 年 11 月修訂航約，除東京航點以外，全面開

放天空，爰除東京航線外，亦可不受兩城市間指定

航線以二家業者營運之限制，已依此原則審核業者

營運申請，新增指定復興、華信及中華航空公司營

運臺日相關航線(復興計有 8 條、華信計有 2 條、中

華計有 4 條)等語。 

(五)另查針對本案上開業者陳情反映事宜暨相關疏處情

形，據交通部說明，有關本次臺韓新增航權分配，

部分業者因未獲配航權表達不滿，該部深感遺憾，

惟行政機關立場係依法行政，在未完成修法前仍須

依現行法規辦理航權分配事宜，以利儘早使用航權

，並便利兩地旅運往返，交通部已責成民航局應朝

更開放方向修訂綱要，並由民航局循例召會協商，

以公開透明方式充分與各航空業者交換意見等語，

惟迄無下文，且衡該部自上次 100 年 1 月 28 日發布

修正航權審查綱要第 4 條之後迄今，尚未完成相關

條文之修正事宜，顯見其修法進度及成效不彰。 

(六)經核，本院前調查兩岸直航票價案有關「國際航權分

配」糾正缺失部分之後續改善及修法情形，交通部及

所屬民航局後續修法進度緩不濟急，成效不彰，要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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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社會大眾之期待，顯有疏失。 

二、交通部對臺韓雙邊通航協定修訂內容及航線航權分配，

未能建立良好公帄、合理管理機制，顯有未洽；復相關

法制作業未臻周延，逾越母法授權範圍，致衍生差別待

遇及法律位階正當性與妥適性爭議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按我國憲法第 7 條規定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

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法律上一律帄等

。」復依大法官釋字第 443 號解釋意旨：「若欲對

人民之自由權利加以限制，必須符合憲法第 23 條

所定必要之程度，並以法律定之或經立法機關明確

授權由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。」且依中央法規標準

法第 5 條第 2 款有關法律保留原則規定：「關於人

民權利義務者，應以法律定之。」另按「為使行政

行為遵循公正、公開與民主程序，確保依法行政原

則，提高行政效能，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，特制

定本法。」、「本法所稱行政程序，係指行政機關

作成行政處分、締結行政契約、訂定法規命令與行

政規則…及處理陳情等行為之程序。」、「行政行

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。」、「行政行

為之內容應明確。」、「行政行為，非有正當理由

，不得為差別待遇。」、「行政行為，應以誠實信

用之方法為之，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。」

、「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，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

圍，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。」行政程序法第 1

條、第 2 條、第 4 條至第 6 條、第 8 條及第 10 條

定有明文。 

(二)經查，現行臺韓間空運協定係於 93 年 9 月 1 日簽

署，為推動建立臺北松山機場與首爾金浦機場間直

航，爰向韓方提議舉行諮商，民航局並於 100 年 6

月派員赴韓會同駐韓代表處人員與韓方國土海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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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初步進行意見交換。因韓國地理位置具有作為亞

洲與美洲、歐洲間轉運站的優勢，並積極發展仁川

機場為轉運中心，以低價競爭著稱的韓籍業者，可

利用轉運之優勢，不僅將影響桃園航空城之發展，

更間接影響國籍航空公司競爭力，同時損及我業者

歐美長程線客、貨市場。民航局陳稱，為保護國家

利益，對此修約採審慎態度處理。 

(三)次查，有關推動臺韓航空諮商事宜，續經外交部運

作及韓方駐臺代表上任後，經與進行韓方內部協調

後，雙方於 100 年 11 月 10 日及 11 日於韓國首爾

進行航空諮商，就建立臺北松山－金浦航線及增加

臺北桃園－仁川航線客運容量等議題達成共識。前

述臺韓航空諮商之相關共識，經各自完成內部報核

程序後，雙方於 101 年 1 月 20 正式簽署修約文件

完成協定修訂，以雙方具有同等權利，符合帄等互

惠為原則，內容要點如下： 

１、建立臺北(松山)－金浦規則性包機航線：自國際

航空運輸協會(IATA) 2012 年夏季班表貣，各方

得以 200 座以下航機每週飛航 7 班，並依定期航

班對待，且允許雙方及己方航空公司間可共用班

號營運，至實際開航日期將由雙方民航主管機關

再行聯繫。 

２、臺北(桃園)－仁川航線運量擴增：自 IATA 2012

年夏季班表貣，各方每週增加 1,000 座，即總容

量由原各方每週 4,500 座增為 5,500 座；另取消

現行各方每週 18 班之限制。 

３、納入共用班號安排：包機航線除外，各方業者可

與己方、他方或第三方業者共用班號營運臺韓航

線。本次臺韓雙邊通航協定修訂後，臺北(桃園)

－仁川航線及臺北(松山)－金浦航線仍有容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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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，爰依航權審查綱要第 4 條規定，仍訂有營

運業者家數之限制，並依航權審查綱要第 5 條及

第 6 條規定進行審查及進行政策面與技術面評

估，並以政策面為優先考量。政策面評估項目包

括我國整體長遠航空事業發展之考量、業者對相

關航權爭取之具體貢獻、民用航空運輸業均衡發

展之考量、市場機制之維持、國家政策及公共利

益之配合；技術面評估項目包括飛安作業良窳、

營運計畫可行性及有無財務糾紛致影響公司正

常營運。 

(四)惟查，有關本次臺韓新增航權分配，對於部分業者

因未獲配航權所表達之不滿，民航局於接受本院約

詢時表示，在未完成修法前，仍須依現行法規辦理

航權分配事宜，以利儘早使用航權，並便利兩地旅

運往返。交通部已責成民航局應朝更開放方向修訂

航權審查綱要，並由民航局循例召會協商，經公開

透明方式充分與各航空業者交換意見。且詢據該局

表示，已於 101 年 3 月 30 日召開第一次航權審查

綱要修訂公聽會，聽取各航空業者意見，後續將整

體考量國家利益、消費者權益、航空產業永續發展

及擴增國籍航空業者參與營運之空間，朝更開放方

向檢討修正航權審查綱要相關規定等語。 

(五)又查，本案於遴選之前，該部並未訂出公正、公開

與合乎民主程序之甄選辦法，即率依航權審查綱要

第 5 條及第 6 條之規定，指定華航及長榮二家民航

業者進行政策面與技術面評估，並以政策面為優先

考量，此舉無異剝奪其他民航業者公帄競爭及參選

之權益，除有違帄等原則及有失公正之外，亦造成

差別待遇之情形，顯見本案於遴選之前，該部及所

屬民航局因循寬假，便宜行事，未能建立良好公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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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合理管理機制，易滋爭議，且難昭公信。 

(六)經核，交通部對臺韓雙邊通航協定修訂內容及航線航

權分配，未能建立良好公帄、合理管理機制，訂出公

正合理之辦法，難昭公信，顯有未洽；復法制作業未

臻周延，對此詢據民航局局長尹坦承：「民航法

有授權國際航權分配，但對法律不是很瞭解。」另詢

據交通部葉政務次長匡時表示：「交通事業很多管制

事業，如公路路權，涉及很多公益必須管制，民航航

權比公路更複雜，涉及航權問題，故對應航權審查綱

要合法合理，至於授權到什麼程度，確有檢討空間。

」顯見其法制作業未臻周延，逾越母法授權範圍，核

與首揭規定未合，致衍生航權審查綱要有差別待遇及

法律位階正當性與妥適性之爭議及疑慮，核有不當。 

三、交通部對於現行航權審查綱要第 4 條，增列「雙邊通

航協定不限營運總容量班次者，得不受兩城市間指定

航線以不逾二家營運為原則之限制」之規定，政令宣

導不足，資訊有欠公開透明，且欠缺充份溝通及協調

，迭遭部分民航業者抱怨，間而影響政府公信力及威

信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據訴，松山-金浦航線定位為既有航線，復興航空

亦已依上開綱要第 4 條第 2 項規定提出專案申請，

依規定應由民航局陳報交通部核准，惟民航局於交

通部准駁核定之前，即於今（101）年 3 月 1 日之

航權分配會議上強行辦理分配，且未對各業者進行

公開評比之說明等語。 

(二)經查，上情據民航局說明，有關復興、立榮及遠東

等航空公司所提之臺北(松山)－金浦航線營運申

請，民航局均已依航權審查綱要第 4 條並參照專案

申請之審查原則進行審核評估，初核建議於 101 年

2 月 22 日號函陳交通部。考量本案航權容量實屬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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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，且民航局建議以參照該審查原則方式，專案開

放第三家加入營運，其理由似未見充分，為兼顧航

線經營規模、市場適度競爭及永續提供穩定服務，

爰仍維持在兩城市間之指定航線以不逾二家業者

營運之原則。 

(三)次查，該局復考量該航線開航之迫切性(臺韓雙方

諮商時已有共識最快於本年 3 月底開航)，且韓方

已於本年 2 月 24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我方其指定飛

航之航空公司，為利我方航空業者儘速籌備開航事

宜，爰於本年 3 月 1 日召開「臺韓新增航權分配」

會議，以利業者儘早使用航權，並便利兩地旅運往

返。會中先說明業者專案申請之審核情形，再說明

依綱要第 5 條及第 6 條規定，就現行指定業者中華

及長榮航空公司進行政策面及技術面評估後，航權

分配情形。職故，有關復興陳述未說明理由即將航

權分配予該二公司等情，查據該局陳稱非屬實情。 

(四)復查，據交通部說明，該部於 100 年 1 月 28 日發

布修正航權審查綱要第 4 條，增列「雙邊通航協定

不限營運總容量班次者，得不受兩城市間指定航線

以不逾二家營運為原則之限制」之規定，據該部說

明，雙邊通航協定不限營運總容量班次，即意指兩

國間營運總容量班次不限，例如我與新加坡於 100

年 2 月重新簽署航空運輸協定後，臺新間營運總容

量班次不限，即可不受兩城市間指定航線以二家業

者營運之限制。 

(五)又查，另依前揭綱要同條第 2 項規定，有總容量班

次限制的航線除經專案申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核

准者外，在兩城市間的指定航線以不逾二家業者營

運為原則。對於業者在有容量限制之航線新增航班

分配時提出專案申請營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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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末查，民航局前於 99 年 10 月邀集交通部及相關業

者召開會議研商針對綱要第 4條兩城市間之指定航

線以不逾二家業者營運為原則之專案申請條件，獲

致會議結論訂定相關審查原則，爰該局亦參照該原

則進行審查，目前交通部尚無核准案例。 

(七)經核，交通部對於現行航權審查綱要第 4 條，增列

「雙邊通航協定不限營運總容量班次者，得不受兩

城市間指定航線以不逾二家營運為原則之限制」之

規定，政令宣導不足，資訊有欠公開透明，且欠缺

充份溝通及協調，迭遭部分民航業者抱怨，並質疑

未對各業者進行公開評比之說明，間而影響政府公

信力及威信，核有未洽，均應檢討改進。 

四、交通部現行對業者取得經營國際航線之合理行使權

利期間，缺乏法令明確規定；又因缺乏有新業者擬加

入既有國際航線經營時之審核機制相關規定，致無法

以國家最大利益考量，重新檢討航權分配合理性，核

有未洽，應切實檢討改進。 

(一)經查，據訴：航權審查綱要第 4 條第 2 項，因乏「

業者取得經營國際航線之合理行使權利期間」之規

定，致期間屆滿後，民航局無法重新辦理指定作業

，故想加入之業者沒有重新公帄評選機會，又因無

「有新業者擬加入既有國際航線經營時之審核機

制」規定，致無法重新檢討航權分配合理性等語。 

(二)次查，對此詢據交通部說明，航空事業之經營具有

高度沉入成本之特性，航空公司開闢國際航線，須

投入相當之人力、物力。為利航空公司能永續提供

服務，並保障消費者權益，故不宜限制其獲配航權

之行使時間。至於後續航權執行的管理係依據航權

審查綱要第 8 條及第 8 條之 1 規定辦理，確保航權

由指定營運之業者充分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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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惟查上開條文內容尚非對業者取得經營國際航線

之合理行使權利期間之規範，亦對有新業者擬加入

既有國際航線經營時之審核機制付諸闕如。經核，

交通部現行對業者取得經營國際航線之合理行使

權利期間，缺乏法令明確規定；又因缺乏有新業者

擬加入既有國際航線經營時之審核機制相關規定

，致無法以國家最大利益考量，重新檢討航權分配

合理性，核有未洽，應切實檢討改進。 

五、行政院為全國最高行政主管機關，對於本院前調查糾

正有關兩案直航票價案所見國際航權分配及審查處

理方式不合法後續應有改進精進作為；有關本案調查

所見營運總容量班次管制規定及取得經營國際航線

之合理行使權利期間，缺乏法令明確規定所引發爭議

等相關問題，宜通盤檢討，並督促與協助所屬交通部

研處改進，俾期周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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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四，函請交通部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五函請行政院參酌研究見復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

。 

 

 

 

 

調查委員：葉耀鵬  

 李復甸 

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1 0 1 年 8  月   1 0    日 

附件：本院101年3月15日院台調壹字第1010800090號派查函

暨相關案卷。 

 


